
案例 1 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及谢某某非法经营案

——疫情期间哄抬口罩价格牟取暴利

简要案情

被告人谢某某系被告单位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实际经营者。2020

年 1 月初，该公司以每盒 5.125 元的价格购入一批一次性使用无纺布口罩（规格：

50 只/盒），在公司网络店铺以每盒 7元的价格销售。1 月 23 日至 29 日间，谢

某某将上述口罩的销售价格，陆续涨至每盒 21 元至每盒 198 元不等，累计销售

1900 余盒，销售金额 17 万余元，违法所得 16 万余元。

裁判结果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单位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和被告人谢某

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、价格管理等规定，哄抬口

罩价格，牟取暴利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，应依

法从严惩处。被告单位、谢某某具有坦白、全部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。据

此，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罚

金人民币二十万元；判处被告人谢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

元。

裁判要旨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、价格管理等规定，囤积居奇，哄抬疫

情防控急需的口罩等防护用品价格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，不仅严重扰乱

市场秩序，还制造或加剧了恐慌性需求，破坏社会秩序，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和复

工复产。此类行为情节严重的，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对

于虽然超出有关价格管理规定，但幅度不大，违法所得不多，对疫情防控没有重

大影响，不应当纳入刑事处罚范围，可以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。具体到本案，

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口罩紧俏的“商机”，坐地起价，最高涨

价幅度达 28 倍，违法所得数额大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

罚。


